
路加福音 21:25-36 (丙年) 將臨期第一主日 

1. 耶穌到了耶路撒冷，見到聖殿淪為「賊窩」(路加福音 19:46)，猶太領袖中的

祭司、文士，和長老又敵視他，處處為難，要找藉口除滅他(路加福音 19:47)，

而耶穌亦知道自己受難的日子近了，也快要離開門徒了。就在這時候，他告訴

門徒將要發生的事，為的是教導他們，提醒他們「要謹慎，不要受迷惑」(路

加福音 21:8)，因為「時候近了」，他們必會遭遇大迫害：「有人要下手拿你們，

迫害你們，把你們交給會堂，並且關在監裏，又為我名的緣故拉你們到君王和

統治者面前。」跟著又會見到戰爭所帶來的災難，然後是自然的災禍(路加福

音 21:8-12)。可是這些並不表示末日的終結，而是預兆，他們必先見到耶路撒

冷被毀，就在「外邦人的日子滿了」。那時，「天上的萬象都要震動」，日月星

辰成為了最後的預兆，再沒有地域的界限，是整個宇宙的事，全人類都會經歷

一次令人「嚇得魂不附體」的災難(路加福音 21:24-25)。 

耶穌要告訴門徒甚麼呢？其實整個自然界發生巨變，好像是要把秩序井然的世

界回復到創造前的景況。那時「地是空虛混沌，深淵上面一片黑暗(創世記1:2)，

沒有天地，沒有光、沒有生命，只有混亂(chaos)，若不是上帝的靈運行在水面

上施行創造奇事(創世記 1:2)，世界直至今天仍是空虛混沌，沒有秩序(order)

可言。因此耶穌說到「日月星辰要顯出預兆」，其實是指這個世界，及至整個

宇宙將要回到創造前空虛混沌的景況。那時，誰會不感到惶惶不安，不會被嚇

得魂不附體呢？然而當世人都知道這時候是世界的終局，卻是「人子帶著能力

和大榮耀駕雲來臨」的日子(27節)，他要重新創造世界──把混亂變為秩序。

這正是先知以賽亞所預言的「新天新地」(以賽亞書 65:17)，或是保羅說的「舊

事已過，都變成新的了。」(哥林多後書 5:17)。這樣看來，末日似是令人恐懼，

卻又充滿上帝的恩典。所以耶穌說，這是「得贖的日子」，沒有可畏懼的，理

應「挺身昂首」(28節)。 

2. 「人子」原文解作「我」，作為自謙的稱謂，但路加提到「人子帶著能力和大

榮耀駕雲來臨」卻有另一重意義。這句話原取自但以理書 7:13，那裏提到但以

理在異象中看見一位像「人子」的要駕著天雲來到那永存者面前，因他帶着權

柄、榮耀、和國度而來，萬國萬民都來事奉他。在新約時代，這個「帶著能力

和大榮耀駕雲來臨的人子」觀念逐漸成形，成為在末日要來世間施行公義和憐

憫的審判者(馬太福音 25:31)。因此 27 節所提到的「人子」，其實就是耶穌自

己，他將要在那日子，駕著雲彩，帶著榮耀，降臨大地。今天基督徒都有一種

普遍的觀念，就是把末日看成洪水猛獸，在佈道會上時有聽到一些渲染恐怖威

脅的信息，把信與不信和天堂的喜樂與地獄的咒詛連上等號，「末日」漸漸變

成了恐怖的代名詞，把世界的終結描繪成地球的毀滅，和人類逃避不了的終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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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審判，卻沒有想到這些都不是末日的終極信息。著名的基督教文學家魯益師

(C.S. Lewis)在他一部著作《詩篇的沈思》中指出：在舊約的世界裏，末日的

「審判」是一件普世歡騰的大事。他說：「基督徒眼中的審判是把自己當作坐

在被告欄上的犯人，哀求赦罪與寬恕；然而，猶太人卻把自己視作為原告人，

盼望著驚異的勝利和豐實的賞報。」 

當然耶穌基督作為「審判者」是十分明顯的(約翰福音 3:17-18; 8:11)，但他進

入人類的歷史，是希望把扭曲了的人性和創傷的世界改變過來，他要觸摸每個

人內心深處的不安與徬徨，使人類重現生命的活力。所以當我們比較但以理書

7:9-13，便會發現耶穌在這裏沒有半句提到審判的事，卻刻意強調這是「得贖

的日子」(28節)。「得贖」(deliverance)原文 apolutrōsis有贖回的意思，即上帝

是用重價把他的子民贖回來，這重價就是耶穌的生命──他為世人的罪釘死在

十字架上，作了贖金，使我們得以從奴隸的身份變成自由人。在新約時代，「自

由人」是一種社會身份(social identity)，代表他是自主的，是尊貴的。耶穌說

到那日子「你們就當挺身昂首」(28節)，因為得贖的人再不是奴隸，都成了自

由人。這句話在當時實具震撼力。路加福音的讀者主要是外邦基督徒，而在他

們中間，擁有自由人身份的實屬少數，大多數是奴隸(哥林多前書 1:26-27)，聽

到耶穌這番話，那有不感到鼓舞，以「挺身昂首」表達自己是自由人呢！ 

3. 在總結整個關於末世的談話中，耶穌用了「無花果樹和各樣的樹」作比喻，叫

人曉得「當你們看見這些事發生，就知道上帝的國近了。」(31 節) 馬太和馬

可兩部福音書也有同樣記載，不同的是它們寫到耶穌只用上「無花果樹」作比

喻，沒有說過「各樣的樹」(馬太福音 24:32; 馬可福音 13:28)。眾所周知，「無

花果樹」代表以色列(申命記 8:7-8; 何西阿書 9:10; 彌迦書 4:4)，而路加為外

邦基督徒所寫的這部福音書卻加上「各樣的樹」，就把耶穌這段說話延伸至萬

國萬族的人，極具普世意義。對於第一世紀的基督徒，他們曾經歷火燒羅馬城

和耶路撒冷被毀的事，前者發生在主後 64年，代表整個統治帝國的中心羅馬

一夜之間盡成焦炭，而後者發生在主後 70年，代表整個以色列民族及宗教的

中心耶路撒冷盡成廢墟。這些恐怖的景象，猶如耶穌對末日境況的描繪，因此

對於路加和外邦基督徒，耶穌用上「無花果樹和各樣的樹」的比喻，甚見親切，

知道這是「上帝的國近了」的先兆，便想起耶穌教訓他們，說：「你們要謹慎，

不要受迷惑」(路加福音 21:8)，能「憑著堅忍，就必保全性命。」(路加福音

21:19)，並要「謹慎……時時警醒，常常祈求。」(路加福音 21:34-36) 對於當

時飽受迫害的信徒，這番說話不再是警告，而是策勵，大大加添了他們對「活

著的勇氣」(courage to be)和對上帝救贖的盼望，因為他們都見到「無花果樹

和各樣的樹」所指的事，知道榮耀的審判者基督快要來臨。 


